附件2
2021年度重点新材料首批次保费补贴资金有关材料要求

所有材料应为原件或加盖有效印章的复印件，一式8份。包括：

（一）新材料首批次保费补贴资金情况表（地市，必须原章原件，见附件3）；

（二）新材料首批次保费补贴资金情况表（省级，必须原章原件，见附件4）；
（三）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企业信用信息；

（四）首批次新材料生产单位和用户单位所签订的正规合同；

（五）首批次新材料生产企业销售记录、发票以及对应的银行流水（有效支付凭证）；

（六）首批次新材料用户单位收货凭证；

（七）保单、保险费发票以及对应的银行流水（有效支付凭证），每份保单对应一家生产企业及一家用户单位；

（八）省级及以上产品质量管理部门认可机构、中国新材料测试评价联盟检测机构成员或用户企业认可的具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

（九）产品专利、专利授权书或其他关于知识产权的承诺；

（十）承保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备案编号、备案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名称、承保时点符合《关于开展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公司条件的证明材料；

（十一）其他需要补充的有关证明材料。

备注：上传线上申报系统的申报材料应为原件扫描件

